
灌政办发〔2014〕89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4年灌南县秋季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2014年灌南县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0月22日

2014年灌南县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秋季秸秆综禁工作，逐步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秸秆综合利用能力，继续保持和巩固全面禁烧工作成果，现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4年全市秋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连政办发〔2014〕127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科学谋划布局，不断强化综合利用

（一）工作思路。秋季水稻秸秆收割时间长、用途广、市场需求量大。秸秆综合利用要因势利导，坚持市场导向与行政推动相结合、传统方式与现代工艺相结合、县内利用与县外销售相结合，不断拓宽利用渠道，坚持离田利用为主、还田利用为辅，加快秸秆草编加工、秸秆制板等产业化发展，实现全县综禁工作从“以禁促用”转变为“以用促禁”。

（二）主要目标。全县水稻面积约55万亩，秸秆可利用量约25万吨。离田利用约26万亩，其中整草收割利用约16万亩、乱草收割利用约10万亩，规划还田利用约29万亩、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力争用三年时间，在全县建成比较完善的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秸秆收储加工体系，全面实现综合利用产业化和秸秆禁烧“零火点”目标，全力打造秸秆综合利用省级示范县。

（三）推进要求。以离田为主、还田为辅，鼓励整镇（乡）、整村、整片推进，同一地块限用一种方式。离田秸秆一律转运草场，保证农户离田到路边、村级收运到草点、镇（乡）级集中到草场、草场运送至企业。还田秸秆一律切碎入土，即收即还。全县秸秆清运确保达到“三清”要求，即田间地头清、沟渠路旁清、家前屋后清，彻底杜绝秸秆焚烧和秸秆抛河现象。

二、完善收储体系，确保秸秆应收尽收

（一）离田规划。全县规划整草收割面积约16万亩、7万吨，其中县内草编利用约5万吨、县外销售约2万吨；规划乱草收割面积约10万亩、4万吨，以县内企业加工利用为主。根据县总体规划，分解下达各乡镇离田利用目标任务（详见附件）。

（二）保障措施。
1．加强机具统筹配备。规划整草收割的地块，各乡镇要加强机具控制，安排半喂式收割机进行作业，通过新购、外调等方式，确保机具调配到位。

2．加强秸秆收储体系建设。规划乱草收割的地块，各乡镇要加强收储体系建设。一是健全镇（乡）村收储点。镇（乡）设收储加工场。按照“五有”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要求，每个乡镇至少建成1个标准化草场，草场面积不低于30亩/个，配备打包机、抓草机、专业运输车、动力电源、地磅、监控、消防等机械设备，年收储加工能力确保达到1万吨以上；村设临时堆放点。按照就近就便原则，每个村设立3个左右临时堆放点，每个堆放点面积约5亩，设立醒目标志牌，明确专人看管。镇（乡）草场要扩大辐射范围，提升村堆放点秸秆转运能力。二是强化收运能力建设。要确保秸秆及时离田。农户离田散乱秸秆按照“就近集中、靠路离水、方便运输”的要求堆放，有条件的可直接运至临时堆放点;对于农户的散堆秸秆，各村要安排专业运输队及时清运至临时堆放点。一般村级专业队伍收运能力要达到15人/村、平板运草车1台/村、普通运输车辆5台/村、收运秸秆25吨/天。要确保秸秆集中到场。各乡镇要大力培养秸秆收购经纪人队伍，按照“企业+合作社+村组”模式，组建不同形式专业收草队伍，及时将乡辖范围各村临时堆放点的散乱秸秆运送至镇（乡）草场或企业。一般镇（乡）级专业队伍收运能力要达到30人/场、平板运草车5台/场、收运秸秆70吨/天 。

3．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作用。成立灌南县秸秆协会，推动全县秸秆利用产业化发展。增加草编企业数量。新上草帘机50台、草绳机2000台，拥有量分别达到93台、3242台。逐步规范企业运行，发展草编专业村，打造草编之乡，形成本地品牌效应。切实加强宣传引导，继续开展草帘草绳加工大比武竞赛；扩大骨干企业规模。充分发挥县内保丽森板业、康进新能源、鹏建信新能源等秸秆利用企业优势，鼓励县内骨干企业参与镇（乡）村草场建设，扩大辐射范围，提高自身收集、储备和利用能力。要以市场为纽带、价格为杠杆，通过设立保护价、预付定金等形式，逐步磨合，在草场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提高秸秆的利用效率；鼓励县外企业来灌收购。继续加强与赣榆民兴合作社合作，提供便捷服务，带动本县整草贩运、草编加工发展，确保整草收购量达到3万吨。

三、抓好“四大环节”，确保还田作业到位

（一）还田规划。按照省补资金情况、往年还田习惯、技术掌握程度和离田收运难易程度，合理规划还田面积，各乡镇还田以整村推进为主。根据县总体规划，分解下达各乡镇还田利用目标任务（详见附件）。

（二）保障措施。认真总结夏季还田成功做法，合理利用现有充足存量机械，紧紧围绕还田规划面积，抓住机械配备、合同签订、资金筹措、作业路线等“四大环节”，进一步完善秸秆机械化还田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模式，切实提高作业质量和还田效果，实现应还尽还，充分彰显农机化技术的增产增效增收优势。

四、实施政策引导，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一）秸秆还田补助。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二）秸秆收储补助。对全县从事秸秆收储加工的综合利用企业（合作社）给予补助，按市定标准年秸秆利用量2000吨以上的补助5万元、5000吨以上的补助10万元、1万吨以上的补助20万元。对组织离田的乡镇由县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三）草场建设补助。新建镇（乡）收储加工草场先期投入不低于30万元/场，配备必要机械设备，保证秋季正常收运，县、镇（乡）财政给与适当以奖代补。村临时堆放点由镇（乡）村负责。

（四）机械设备补助。对列入农机补贴目录的机械设备，优先给予补贴；对部分特殊机械设备，由县财政再次给予补助，稻麦联合收割机配套打捆机2万元/台、草帘机800元/台、草绳机100元/台；鼓励乡镇出台政策，对重点机械设备给予补助。
五、明确工作责任，强化跟踪督查考核

（一）各乡镇要根据全县总体规划迅速启动实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10月25日前，完成还田离田规划、草场选址建设、机械设备配备、收储与还田合同签订、人员组织培训等各项工作。
（二）县农委、县农机局分别牵头负责离田利用和还田利用工作，要细化方案、强化统筹，加快推进各项保障措施。

（三）县综禁办、县环保局要落实各类规划、编制作战图表、制定考核办法，抓好督查工作，确保2014年全县秋季秸秆综禁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附件：2014年灌南县秋季秸秆综合利用主要目标任务
分解表
附件

2014年灌南县秋季秸秆综合利用主要目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个、台

	任务
乡镇
	一、水稻面积
	二、秸秆利用
	三、建成“五有”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草场）
	四、村临时堆放点
	五、半喂式收割机
	六、新增机械设备

	
	
	规划还田
	规划离田
	
	
	
	专业运输车
	草帘机
	草绳机

	
	
	
	面积
	其中整草收割面积
	
	村数
	堆放
点数
	
	新增
	保有
	新增
	保有
	新增
	保有

	新安镇
	75332
	21045
	54287
	31875
	1
	31
	58
	61
	18
	18
	8
	8
	318
	318

	堆沟港镇
	65898
	56000
	9898
	8075
	1
	31
	25
	16
	10
	10
	6
	6
	236
	422

	田楼镇
	50100
	4960
	45140
	28130
	1
	26
	76
	56
	28
	28
	5
	13
	187
	560

	北陈集镇
	30375
	8223
	22152
	18006
	1
	15
	38
	36
	16
	16
	3
	5
	114
	244

	张店镇
	25860
	15880
	9980
	9980
	1
	13
	39
	5
	10
	10
	2
	7
	100
	110

	孟兴庄镇
	38705
	22340
	16365
	10217
	1
	20
	56
	17
	12
	13
	4
	6
	165
	225

	汤沟镇
	17120
	9000
	8120
	1000
	1
	9
	19
	2
	9
	9
	2
	4
	61
	71

	李集乡
	44809
	44809
	0
	0
	1
	21
	24
	0
	0
	5
	4
	10
	160
	165

	三口镇
	56250
	35750
	20500
	20500
	2
	20
	1
	41
	10
	18
	5
	5
	191
	506

	新集镇
	81515
	38383
	43132
	12960
	1
	27
	77
	38
	22
	24
	7
	7
	290
	295

	百禄镇
	62256
	30386
	31870
	18870
	1
	24
	54
	28
	18
	18
	4
	22
	178
	326

	合  计
	548220
	286776
	261444
	159613
	12
	237
	467
	300
	153
	169
	50
	93
	2000
	3242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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